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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書 搶 鮮 閱   
 

違法授益行政處分之撤銷 
 

 

概說：對作成時已為違法之行政處分，行政機關應有撤銷之權限。而此撤銷應屬原

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依職權而為之者，與行政法院依人民請求而撤銷行政處分不

同。又對於違法行政處分之撤銷，亦應以行政處分為之，此一撤銷違法行政處分之

行政處分，亦應合乎行政處分之合法性要件。 

違法處分撤銷應依據之原則：依法行政原則為依據法治國原則而生，為行政法之核

心概念。據此，如有違法之行政處分，均不應存在。然而，同為法治國原則下之信

賴保護原則，則保障人民因授益行政處分取得之利益。故面對違法之授益行政處

分，必須考量依法行政與信賴保護二原則之間之衡平，以決定是否為職權撤銷，此

即行政程序法第117條內容之由設。而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17條本文之規定，違法之

授益行政處分即基於依法行政原則，而原則得撤銷；又依同條但書第2款之規定，

違法之授益行政處分基於信賴保護原則，例外為不得撤銷。 

依法行政
原則

信賴保護
原則

公益 私益

行程
§117

 
撤銷之要件及信賴保護之權衡：  
行政程序法第117條 

 違法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原處分機關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

銷；其上級機關，亦得為之。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撤銷： 

一 撤銷對公益有重大危害者。 

二 受益人無第一百十九條所列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而信賴授予利益之行政處

分，其信賴利益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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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程序法第119條 

 受益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信賴不值得保護： 

一 以詐欺、脅迫或賄賂方法，使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者。 

二 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致使行政機關依該資料或陳述

而作成行政處分者。 

三 明知行政處分違法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者。   

撤銷機關

撤銷時點

撤銷權限

撤銷範圍

任何時點

行政機關有
裁量權

原處分之全部
或一部

不得撤銷

例外（行程
§117但書）

得撤銷

原則（行程
§117本文）

違法行政
處分之撤
銷（行程
§117）

無信賴不值得保
護情形（行程

§119）

受益人之信賴利
益大於撤銷欲維

護之公益

撤銷對公益有重
大危害者（行程
§117但書）

受信賴保護原則
保障者（行程
§117但書）

原則：原處分機關

例外：上級機關

 
 行政處分撤銷之要件：違法授益處分之撤銷，必須考慮人民之信賴保護利益。故

而行政程序法第117條、第119條對於違法授益行政處分為要件上之規範。原則而

言，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17條本文之規定，違法授益行政處分因違反依法行政原

則，應均允許撤銷，以確保行政處分之合法性。然例外之情形，依據行政程序法

第117條但書之規定，若撤銷行政處分對公益有重大危害者；或當事人信賴值得

保護且所受利益較公益大者，不允許撤銷。 

 而就行政程序法第117條本文職權撤銷違法行政處分之規定，有下列應注意之內

容： 

撤銷之客體：必須為「違法」之行政處分，始有撤銷之問題。如為「合法」之

行政處分，欲為廢棄時應「廢止」之，必須合乎行政程序法第122、123條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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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之時期：又行政機關得為職權撤銷之時期，基於依法行政原則，違法行政

處分應不容許存在。從而，應容許行政機關在行政程序法第121條所定之除斥

期間內，隨時職權撤銷違法之行政處分。然而，本條文義復規定「法定救濟期

間經過後」仍得為職權撤銷，其意為何指？由上述可知，本條所指者應係「即

便」行政處分之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亦得職權撤銷。故而，無論在法定救濟

期間內或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處分機關或上級機關均得依據本條之規定為職

權撤銷，此乃基於維護行政行為之合法性之目的所為之考量。 

得撤銷之機關：依據本條規定可知，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均得對違法行政

處分為職權撤銷。然而其間仍有先後次序：原則而言，行政處分之撤銷應由原

處分機關為之；其上級機關應僅於原處分機關怠於撤銷違法行政處分時，始介

入為撤銷。此乃基於權限管轄、權限分配，行政處分之作成本即依法律或法規

命令由原處分機關管轄之事項；且原處分機關對於自己所為處分之事實、理由

及法律依據最為知悉，是優先由原處分機關撤銷，應屬較適當之分配。 

信賴值得保護而不得撤銷違法處分之討論：行政程序法第117條本文固規定原處

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得撤銷違法處分，惟同條但書乃設有2款不得撤銷之規定。

而該2款之規定，包括撤銷對於公益有重大危害者，乃係基於依法行政原則與公

益原則之均衡；而對於人民最為重要者，莫過於該條但書第2款基於信賴保護原

則而不得撤銷之情形。本書於先前之章節中，介述過「信賴保護原則」
1
之內容，

該原則之產生，乃與依法行政原則同為基於法治國原則而生。蓋基於國家理性，

人民應得信賴國家之行為不至於出爾反而，始得安排其生活。從而，如人民信賴

國家所為之行政行為而受有利益，應受信賴保護原則之保障。行政程序法第117

條但書第2款之規定，即係規範如行政機關對人民作成授益行政處分，即便該處

分違法，亦必須依該款規定衡量人民之信賴是否值得保護，以判斷是否得撤銷違

法之授益行政處分。 

 而受益人之信賴於合乎下列要件時，始具有值得保護之信賴，而違法授益行政處

分不得撤銷： 

受益人信賴該處分：本條並未明文，然而基於信賴保護原則之法理，應屬當然

必備之內容。相對人對於系爭之違法授益行政處分（即「信賴基礎」）必須有

「信賴表現」，即基於該行政處分所授予之利益而為財產處置或生活安排，或

                                                        
1 關於信賴保護原則，請參見本書前述「第一篇、第三章、第四節、五」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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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已耗用給付裁決
2
所給付之金錢，即可表現受益人對該行政處分之信賴。倘

若受益人欠缺對於行政處分之信賴表現，甚至根本不知有行政處分之存在，根

本上並無信賴利益之侵害，應無保護之必要。 
             

財產處置：指足以對相對人財產狀況產生長期影響之行為。如基於建造執

照之處分而施工、基於公司登記許可之處分購買辦公器材、基於准予給付

退休金之處分受領退休金，而繳費進住養老院。 

耗用：指以消費或無對價之支出消耗所受領利益。如基於准予發給低收入

戶補助之處分（給付裁決），領有低收入戶補助之金錢，而以該受領之金

錢購買食物、生活用品而花用殆盡。   
須無排除信賴之原因（非信賴不值得保護）：如違法授益行政處分之受益人，

具有信賴表現者，需進一步討論受益人是否有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行政程

序法第117條但書第2款明示：如受益人無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始需進一步

討論信賴利益是否大於撤銷之公益問題。 

 行政程序法第119條乃明定以下三款事由，排除受益人之信賴，認為受益人之

信賴不值得保護： 

以詐欺、脅迫或賄賂方法，使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者。 

 如行政處分之受益人有上述不正當情形，即屬信賴不值得保護。又若受益人

之代理人有此情形者，亦同。 

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致使行政機關依該資料或陳述

而作成行政處分者。 

 倘受益人對於作成處分之重要事項有上述行為者，乃不論相對人出於故意過

失，一旦有受益人提供錯誤資料，即構成此款事由。 

明知行政處分違法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者。 

須信賴利益大於撤銷之公益：又若受益人之信賴，並無行政程序法第119條之

信賴不值得保護情形，則需進一步衡量受益人因違法授益處分撤銷所受損之信

賴利益與撤銷違法授益行政處分所追求之公益，二者孰輕孰重，藉以判斷是否

得撤銷該違法授益處分。行政程序法第117條第2款明示斯旨，如信賴利益大於

公益，原處分應予存續保障，不得撤銷。反之，如撤銷保護之公益大於信賴利

益，應允許撤銷行政處分，然應對相對人為財產之補償。 

                                                        
2 所謂「給付裁決」，即以給付金錢為其內容之行政處分。 

《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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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信賴利益與公益間應如何衡量其情重，學者引述德國立法例，認為可參考下

列之標準以評估： 

撤銷違法授益處分對受益人之影響，影響越大者信賴利益越大。 

 不撤銷違法授益行政處分對公眾及第三人之影響，影響越大者公益越大。 

 行政處分之種類及成立方式。如較正式者（如書面、經聽證作成者），相對

人對其信賴即較高，信賴利益越大。 

 違法性之嚴重程度，程度越高者公益越大。 

 行政處分作成後之時間長短，時間越長，受益人越能信賴行政處分之存續，

其信賴利益即越大。 
 
              

讀者如果對照本書前面所介紹之「信賴保護原則」之要件與行政程序法第

117條但書第2款之內容，實際上就可以發現行政程序法第117條但書第2款之內
容實際上就是信賴保護原則之具體化、明文化。違法授益行政處分之存在，即

是「信賴基礎」；人民必須基於該違法授益行政處分而對生活有所安排，即是

「信賴表現」；而行政程序法第117條但書第2款及第119條之規定即為「信賴
值得保護」之評估。所以關於違法授益行政處分之撤銷問題，就是信賴保護原

則的操作問題，串連起來就一點也不難了。 
 

撤銷之除斥期間：  
行政程序法第121條第1項 

Ⅰ第一百十七條之撤銷權，應自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知有撤銷原因時起二年內

為之。   
 基於法律安定性原則，即便為違法授益行政處分亦應有撤銷之除斥期間。是行政程

序法第121條第1項即規定行政機關得撤銷違法行政處分之除斥期間為「知有撤銷原

因時起二年內」。 

 而有疑問者係：所謂「知有撤銷原因」，應以何時點起算？最高行政法院就此作成

下列決議，請讀者參照之。  
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2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節錄） 

 法律問題： 

 行政程序法第121條第1項規定：「第117條之撤銷權，應自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

關知有撤銷原因時起二年內為之。」如屬授益行政處分之撤銷，且其撤銷純係因法

作者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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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適用之瑕疵，不涉及事實認定錯誤之情形，應如何起算2年之除斥期間？ 

 甲說（自確實知悉撤銷原因時起算）： 

 行政程序法第121條第1項規定之「撤銷原因」，乃指行政處分係屬違法而應予撤

銷之原因，包括認定事實及適用法規之瑕疵；又所稱「知有撤銷原因」，係指明

知及確實知曉對處分相對人有撤銷違法處分之原因而言，並非以知悉違法原因

時，為時效起算之始點。如違法原因發生後，對撤銷處分相對人是否有撤銷處分

之原因，尚待進一步確定，自難遽以違法原因發生時，作為除斥期間之起算點，仍

應以有權撤銷之機關確實知曉有撤銷處分原因時，作為起算點。 

 表決結果：採甲說。 

 決議：如決議文。 

 行政程序法第121條第1項規定：「第117條之撤銷權，應自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

關知有撤銷原因時起2年內為之。」法文明示「知」為撤銷權除斥期間之起算點，

在授益行政處分之撤銷，且其撤銷純係因法律適用之瑕疵時，尚非僅以原處分機

關或其上級機關可得知悉違法原因時，為除斥期間之起算時點，仍應自有權撤銷

之機關確實知曉原作成之授益行政處分有撤銷原因時，起算2年之除斥期間。又是

否確實知曉有撤銷原因者，乃事實問題，自應具體審認。   
 關於上開決議，請各位讀者需注意者係： 

 如違法行政處分之違法原因為事實認定錯誤之瑕疵時，行政機關是否知悉撤銷原

因，當自行政機關實際知悉時點為認定，並無疑義，故上開決議之範圍並不及於

此。 

 如違法行政處分之違法原因為法律適用之瑕疵，行政機關是否知悉撤銷原因，乃

有所爭論： 

「行政處分作成時」之見解（違法原因發生，可得知悉之時點）：此見解認為：

如行政處分違反之法律規定於行政處分作成時已存在，則行政機關、公務員即

應依據正確之法律規定為適用。倘行政機關未適用正確之法律，而作成違法之

行政處分，則行政程序法第121條第1項「知有撤銷原因」之時點，依此見解乃

自「違法原因發生時」即「行政處分作成時」起算。 

「自確實知悉撤銷原因時起算」之見解（個案認定）：而本決議乃採此見解，

認為：即便係因法律適用有瑕疵之違法行政處分，其「知有撤銷原因」之判斷，

仍應自有權撤銷之機關確實知曉原作成之授益行政處分有撤銷原因時起算。 

撤銷之效果： 

違法行政處分撤銷後之效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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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程序法第118條 

 違法行政處分經撤銷後，溯及既往失其效力。但為維護公益或為避免受益人財

產上之損失，為撤銷之機關得另定失其效力之日期。   

原則

例外

為維護公益

避免受益人財產
上之損失

行程§118本文
溯及既往，自處
分作成時失效

得另訂失效日期

違法行政處
分撤銷之效
力（行程
§118）

（行程§118
  但書）  

 違法行政處分如經撤銷，其效力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18條之規定，原則應溯及既往

失效；例外為維護公益或避免授益人之損失，得另定失效之日期，而為向後失效。 

違法授益行政處分撤銷與信賴利益之補償：  
行政程序法第120條 

Ⅰ授予利益之違法行政處分經撤銷後，如受益人無前條所列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

形，其因信賴該處分致遭受財產上之損失者，為撤銷之機關應給予合理之補償。 

Ⅱ前項補償額度不得超過受益人因該處分存續可得之利益。 

Ⅲ關於補償之爭議及補償之金額，相對人有不服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給付訴訟。 

行政程序法第121條第2項 

Ⅱ前條之補償請求權，自行政機關告知其事由時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

處分撤銷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補償之情形
（行程§120Ⅰ）

違法授益行
政處分撤銷
後之補償

補償之範圍
（行程§120Ⅱ）

補償之時效
（行程§121Ⅱ）

信賴利益

受益人之信賴利益
受損失

信賴無不值得保護

處分撤銷時起
5年內

行政機關告知事由
起2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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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違法授益行政處分撤銷後之補償，首需注意者係：違法授益行政處分經職權

撤銷後，受益人並無信賴不值得保護情形且有信賴利益受損害（即信賴該處分而

受財產上之損失）；其次，補償之範圍僅限於信賴利益；再者，受益人申請補償

之時效，應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21條第2項之規定。 

違法授益行政處分撤銷後之返還給付問題――兼論公法上不當得利：  
行政程序法第127條 

Ⅰ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其內容係提供一次或連續之金錢或可分物之給付者，經

撤銷、廢止或條件成就而有溯及既往失效之情形時，受益人應返還因該處分所

受領之給付。其行政處分經確認無效者，亦同。 

Ⅱ前項返還範圍準用民法有關不當得利之規定。 

Ⅲ行政機關依前二項規定請求返還時，應以書面行政處分確認返還範圍，並限期命

受益人返還之。 

Ⅳ前項行政處分未確定前，不得移送行政執行。   

金錢或可分物
之給付

授益處分溯及
既往失效

因行政處分（公法
性質）產生之給付

財產變動

無法律上原因

基於公法關係
而生

返還範圍

公法上
不當得利

（行程§127）

成立要件

準用民法
（民§182）

作成書面行政
處分

行政機關為返
還請求權人時
之返還方法

 
 如行政機關對於人民所為之違法授益行政處分，經行政機關撤銷而溯及既往失效

時，行政機關以該處分授與受益人金錢或可分物之給付者（如給予金錢補助等），

此時受益人即屬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所得之給付應屬「公法上不當得利」。

依行政程序法第127條第1項之規定，受益人應將上述「公法上不當得利」返還與

行政機關。而其返還範圍，依同條第2項之規定，應準用民法相關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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